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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核查情况说明 

广会专字[2018]G17035190262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转来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13 号

《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奉悉。对此，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威华股份”）相关问题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问询函第一题 “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签订托管协议方式受托

经营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锂业”）。瑞盛锂业为你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托管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请说明以下问题：” 

第 1 点“根据你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托管河源市瑞盛锂

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你公司全权负责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包括但

不限于经营管理权、财务决策权、人事安排权、市场经营权等。请对上述托管

经营范围做出进一步说明，相关权力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是否包含对外担保、

贷款或其他融资、购置和处置资产、处置瑞盛锂业股权的权力等。” 

答复： 

1、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与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屯聚源”）、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锂业”）签订了托管协议，

根据托管协议条款约定：①盛屯聚源同意将瑞盛锂业全权委托给公司进行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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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接受盛屯聚源的委托，全权负责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②公司从托管协

议生效之日起即开始对瑞盛锂业实施托管，包括但不限于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

权、财务决策权、人事安排权和市场经营权等。 

2017年 11月 27日，公司与盛屯聚源、瑞盛锂业进一步协商，补充约定：在

托管期间，公司可对瑞盛锂业的资产进行处置，并获取处置收益；瑞盛锂业在托

管期间形成的利润，公司享有全部权利。 

盛屯聚源将瑞盛锂业全权委托给公司进行管理，公司全权负责瑞盛锂业的经

营管理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及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权、财务决策权、人事

安排权、市场经营权，上述权力中包含对外担保、贷款、其他融资、购置及处置

资产权，不包含处置瑞盛锂业股权的权力。上述委托的权力不存在限制。 

2、核查过程 

（1）检查公司与盛屯聚源、瑞盛锂业签订的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查询公司、盛屯聚源及瑞盛锂业的企业信用信息； 

（3）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4）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托管事项的形成原因及后续的经营计划。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全权负责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经营

管理权、财务决策权、人事安排权、市场经营权，上述权利中包含对外担保、贷

款、其他融资、购置及处置资产权，不包含处置瑞盛锂业股权的权力。上述委托

的权力不存在限制。 

第 2 点“请结合上述托管经营范围、托管期限，说明公司是否能影响瑞盛锂

业长远的盈利能力，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控制与合并范围的规定，

进一步说明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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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规定，合并财务报

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

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根据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全权负责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并承担相应

的风险及收益，公司拥有对瑞盛锂业的经营管理权、财务决策权、人事安排权、

市场经营权等权力。该托管期限为 2017年 11月 22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

到期如各方无异议则协议自动延续，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单方面决定终止托管。协

议未约定聚源锂能的单方终止托管权。公司通过享有现时权力使公司有能力主导

瑞盛锂业的经营活动，公司有能力运用上述权力影响其长远盈利能力，公司取得

的回报可随着瑞盛锂业的业绩而变动，因而对其形成控制。公司依据准则的规定

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范围。 

2、核查过程 

（1）检查公司与盛屯聚源、瑞盛锂业签订的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查询公司、盛屯聚源及瑞盛锂业的企业信用信息； 

（3）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4）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托管事项的形成原因及后续的经营计划； 

（5）复核公司对该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能够影响瑞盛锂业长远的盈利能力，公司依据准则

的相关规定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范围，该项会计处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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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点“请结合瑞盛锂业财务状况，说明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答复： 

1、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8]G17035190038 号”审计报告，公司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金额为-109.46万元。 

2、核查过程 

（1）获取瑞盛锂业的会计信息和财务数据，对其进行核查； 

（2）复核公司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

响金额。 

3、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

响金额为-109.46万元。 

问询函第三题“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4%，报告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同比下降 47.80%，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中坏账损失同比下降

110.62%。请结合收入确认、信用政策等情况，说明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损失下降的原因与合理性，以及是否已计提充分的坏账准

备。” 

答复： 

1、经核查，公司主要产品是中纤板、林木、稀土及锂盐，公司收入确认原

则为：公司在将货物交付给客户且客户已接受货物，公司不再对该产品实施通常

与所有权相关的继续管理和有效控制，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

购买方，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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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实现。报告期，公

司收入确认原则未发生变化，营业收入确认金额具体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分部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变动比例 

中纤板 144,716.38 137,597.16 5.17% 

林木 4,012.81 1,114.88 259.93% 

稀土及锂盐 53,604.95 1,250.55 4186.52% 

分部间抵销 -506.31 193.94   

合  计 201,827.83 140,156.52 44.00% 

由上表可见，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4%，主要来自于稀土及锂盐产品销售

收入的增长。报告期内，该类产品的收款政策以预收为主，不会形成长账龄应收

账款。期末，公司销售稀土及锂盐产品的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993.20 万元

（含并表方往来 583.02万元），账龄均为 1年以内，公司按照坏账计提政策计提

坏账准备 70.5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中纤板产品销售收入为 14.47亿元，增幅 5.17%。报告期内，

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环保压力及消费升级，以及下游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中

纤板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高，产品供求发生变化，公司部分产品的信用政策改为

款到发货。另外，公司加大了对应收账款的回款管理力度，根据合同条款及信用

政策进行发货控制，期末中纤板产品应收账款余额为 8,253.57 万元，较期初数

减少 6,783.88万元，降幅 45.11%。报告期末，公司依据坏账计提政策补提坏账

准备 484.89万元。 

2、核查过程 

（1）评价管理层对销售与收款、应收账款管理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

性； 

（2）通过检查主要销售合同、了解货物签收及退货的政策、与管理层沟通

等程序，了解和评价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适当性；同时检查以往货款的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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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层沟通等程序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是

否合理； 

（3）通过抽样的方式检查了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凭证：销售合同或订

单、销售发票、出库单、货运单、银行回单等； 

（4）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相关支持性凭

证，评估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5）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主要客户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及报告期销售金额； 

（6）复核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过程，包括按账龄分析法进行计

提以及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7）对超过信用期及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分析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8）比较前期坏账准备的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对应收账款余额进行期后

收款测试，评价报告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损失下

降有其必然性，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询函第四题“根据年报披露，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为 1.71 亿元，未

计提跌价准备。请结合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类别，说明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

因与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此外，截至报告期

末，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中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为 1,323.56 万元。

请说明上述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详细情况，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答复： 

1、情况说明： 

（1）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为速生丰产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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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产》第八条第二款以及第十一条的规定：自行营造的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

产的成本，包括郁闭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

设计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消耗性林木类生物资产发生的借款费

用，应当在郁闭时停止资本化。公司将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发生的管护费用等

后续支出、借款费用在郁闭前计入林木资产成本，郁闭后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每

年年度终了检查消耗性生物资产，对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或市场需求变化

等原因，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 

报告期公司林木销售实现收入 4,012.81 万元，毛利率较高，未发现减值迹

象。报告期末，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出现可变现净值低于

账面价值的情况，因此，公司未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 

（2）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1,323.56万元系公司自专项借款借入日以来为建

设及发展丰产林项目所进行的专门借款利息支出。报告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

产余额为 17,111.89 万元，含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1,323.56 万元，借款费用资

本化金额为 2012年及以前年度所产生，自 2013年后无新增资本化金额，公司根

据消耗性生物资产砍伐金额逐年转销相应的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报告期公司销售的林木部分，无相应资本化金额，报告期资本化金额无发生

额。近五年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变动额具体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3 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当期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 - - - - 

当期借款费用资本化转销金额 - 192.06 168.97 - - 

借款费用资本化余额 1,684.59 1,492.53 1,323.56 1,323.56 1,323.56 

2、核查过程 

（1）获取并评价管理层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是否合理，复核管理

层对存货的售价，以及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的金额作

出的判断假设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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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实施现场观察、抽盘、函证林业局、与林权证

复核比对等程序； 

（3）复核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 

（4）复核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中借款费用资本化余额的确认过程。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未计提跌价准备合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借款费用资本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问询函第六题“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预计负债余额为 883.76 万

元，主要原因系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待执行合同亏损所致。请结合上述待执行

合同的具体内容，详细说明上述预计负债的计算依据与合理性、充分性，以及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答复： 

1、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预计负债余额为 883.76 万元，上述预计负债均由以下一项

待执行合同亏损产生： 

2017 年 5 月 11 日，公司子公司致远锂业与客户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

定：致远锂业于 2017 年 8 月底之前向其分批提供工业级氯化锂，合同总金额为

人民币 5,400万元整。致远锂业执行了部分供货义务后，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上

涨，履行合同将有较大亏损，因此暂缓履行合同。截至报告期末，致远锂业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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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同义务仍未履行。 

2、待执行合同预计亏损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和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的，

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

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致远锂业与客户签订的供货合同，其发生的成本预期将超过与合同相关的未

来流入经济利益，已由待执行合同变成了亏损合同。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

确认预计负债的相关规定，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以履行合同成本与未能

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中的最低者确认预计负债。公司以合同执行价及

生产成本价为依据，计算剩余未供货部分的履行成本，并与解除合同的相关补偿

和处罚进行比较，最终确认预计负债 883.76万元。 

3、核查过程 

（1）检查公司、致远锂业及该客户的企业信用信息； 

（2）检查上述待执行合同的相关条款等具体内容； 

（3）复核公司对预计负债的测算依据和计算过程。 

4、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预计负债的计算合理、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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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说明仅作为威华股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 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使用，

除将本说明作为公司回复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必备文件、随其他回复材料一起

上报外，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以下无正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熊永忠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  腾 

中国         广州                      二○一八年四月九日 




